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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以

下簡稱本細部計畫）係依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內容之指導，將整體開發地區

三處單元（單元九、十、十一）整併為一細部計畫區，並依本市公辦重劃次序訂

為「第十四期美和庄市地重劃區」，以期透過整體性規劃評估，提升都市規劃效

率，並藉由公部門辦理重劃開發機制，引導都市土地合理及有效率開發。本細部

計畫已於 98 年 6 月 26 日由臺中市政府公告發布實施（府都計字第 0980157643

號公告）。 

本市第十四期市地重劃執行期間，因配合保留同平巷老樹調整路型及考量同

平巷土地公廟宗教設施重劃後之管用合一之需求，辦理細部計畫個案變更，於

108 年 5 月 13 日以府授都計字第 1080102672 號公告發布實施。本市第十四期市

地重劃區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公告市地重劃土地分配結果，惟本計畫「細公兼兒

8」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範圍與土地分配後之地籍範圍不符，為保障民眾權益，

故啟動都市計畫變更作業。 

依據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 號函有關「修正都市計

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4 款之申請變更程序及認定核准機關事宜會議」決議

（一）之 3 點，關於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4 款「為配合直轄市或縣

（市）興建之重大設施」，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逕予認定之原則（1）：

「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者。」因本市第十四

期市地重劃開發計畫已列入本府重大設施建設，經臺中市政府 111 年 8 月 31 日府

授地劃一字第 1110208274 號函認定符合直轄市興建之重大設施，同意依都市計

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個案變更（詳附件一），故循個案變更方式

辦理本細部計畫之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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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參、變更位置、範圍及面積 

變更位置位於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與陳平路口西側，屬部分細公兼兒 8 用地，

變更範圍為北屯區敦和段 361-1 地號部分範圍，變更範圍面積約 0.01 公頃，詳圖

1 及圖 2 所示。 

 
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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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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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行計畫概要 

一、計畫歷程 

本計畫於 98 年 6 月公布實施，其後配合 98 年 10 月發布之變更臺中市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部分文教區（文教一）為住宅區〕案，變更範圍納入本細部計畫

區範圍，由文教區變更為住宅區部分編訂為第 1-1 種住宅區。後續配合老舊建物

重建獎勵、土庫溪排水治理規劃、長生巷老芒果樹保留、水湳菸樓歷史建築保存、

第十四期市地重劃區範圍調整、同平巷老樹及同平巷、同榮里、永和巷土地公廟

保留、文中小 6 用地修訂土管要點，辦理 6 次細部計畫個案變更，並配合都市計

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制定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表 1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歷程表 

編號 類型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1 
擬定

細計 

擬定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

九、十、十一)細部計畫案 

臺中市政府 98 年 6 月 26 日府

都計字第 0980157643 號 

2 
主計

個變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文

教區（文教一）為住宅區〕案 

臺中市政府 98 年 10 月 6 日府

都計字第 0980252763 號 

3 
細計

個變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原臺中

市各計畫區）獎勵老舊建物重建增列土

地使用管制要點）案 

臺中市政府 103 年 4 月 21 日府

授都計字第 1030067120 號 

4 
細計

個變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

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配合土庫

溪排水治理規劃及長生巷老芒果樹保

留）案 

臺中市政府 103 年 12 月 8 日府

授都計字第 10302404611 號 

5 
專案

通檢 

臺中市轄區內各都市計畫（含細部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都市

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制定）專案

通盤檢討案－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

體開發地區單元九、十、十一）細部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都市

計畫法臺中市施行自治條例制定）］專

案通盤檢討案 

臺中市政府 104 年 7 月 22 日府

授都計字第 104015606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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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型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6 
細計

個變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

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配合水湳

菸樓歷史建築保存）案 

臺中市政府 105 年 11 月 14 日

府授都計字第 1050243215 號 

7 
主計

個變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配合第

十四期市地重劃區範圍調整）案 

臺中市政府 106 年 1 月 17 日府

授都計字第 1060003574 號 

8 
細計

個變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

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配合第十

四期市地重劃區範圍調整）案 

臺中市政府 106 年 1 月 17 日府

授都計字第 10600035741 號 

9 
細計

個變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

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配合同平

巷老樹修正園道用地及同平巷、同榮

里、永和巷土地公廟保留）案 

臺中市政府 108 年 5 月 13 日府

授都計字第 1080102672 號 

10 
細計

個變 

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

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修訂學校

用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案 

臺中市政府 109 年 6 月 30 日府

授都計字第 1090149355 號 

資料來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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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行計畫內容 

（一）計畫年期 

民國 115 年。 

（二）計畫人口 

計畫人口為 57,800 人，人口淨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93 人。 

（三）計畫範圍與面積 

計畫範圍北以 80 米環中路道路北側境界線為界、東以 30M-8~20M-

29 道路境界線為界、南以梅川北街道路境界線、昌平東六路道路中心線、

長生路道路中心、停車場用地西南側、20M-38 道路境界線、12M-220

（昌平路）道路中心線、豐樂北二路道路中心線、25M-9（崇德十路）道

路中心線、30M-11（梅川東路）為界、西以市 114 北側為界。計畫範圍

總面積合計 403.52 公頃。 

（四）土地使用計畫 

本細部計畫區共劃設第 1 種住宅區、第 1-1 種住宅區、第 1-D 種住宅

區、第 5 種商業區及文教區等土地使用分區，面積合計約 217.22 公頃，占

計畫區 53.83％。 

（五）公共設施用地 

本細部計畫區共劃設機關用地、文中用地、文小用地、文中小用地、

公園用地、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公園兼滯洪池用地、兒童遊樂場用地、

綠地用地、廣場用地、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停車場用地、園道用地、排水

道用地、道路用地及道路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

186.30 公頃，占計畫面積 46.17％。 

詳參見表 2 現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及圖 3 現行細部計畫示

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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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現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第1種住宅區 19.73  4.89  

第 1-1 種住宅區 175.96  43.61  

第 1-D 種住宅區 0.04 0.01 

小計 195.73  48.51  

商業區 第5種商業區 21.47  5.32  

文教區 0.02 0.02  

合計 217.22  53.83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2.75  0.68  

文中用地 8.25  2.04  

文小用地 7.29  1.81  

文中小用地 10.63  2.63  

公園用地 8.71  2.1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96  0.49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5.25  1.30  

兒童遊樂場用地 0.29  0.07  

綠地用地 0.55  0.14  

廣場用地 0.43  0.1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46  0.61  

停車場用地 1.62  0.40  

園道用地 9.19  2.28  

排水道用地 1.40  0.35  

道路用地 125.43  31.08  

道路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0.09  0.02  

合計 186.30  46.17  

總計 403.52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臺中市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單元九、十、十一）細部計畫（配合同

平巷老樹修正園道用地及同平巷、同榮里、永和巷土地公廟保留）案，108

年 5 月。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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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現行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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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現況分析 

一、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變更範圍位於臺中市「第十四期美和庄市地重劃區」內，已完成市地重

劃工程並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公告市地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北屯區敦和段 361-1

地號部分範圍位於「細公兼兒 8」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內，部分位於第 1-1 種

住宅區內。 

其中「細公兼兒 8」用地配合仁德土地公廟及受保護榕樹，已完成基礎景觀

工程並設置兒童遊具設施；其東側之第 1-1 種住宅區僅完成整地，尚未申請建築。 

 

圖 4  變更範圍周邊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地形圖來源：臺中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臺中市千分之一航測地形圖_TWD97(109 年版

本)；照片拍攝日期：111 年 10 月 18 日。 

1

2
3

4

1.敦和段361-1地號西側已豎立水泥柱圍籬 2.細公兼兒8配合土地公廟留設步道及設置遊具

3.變更範圍已整地尚未申請建築

4.細公兼兒8受保護樹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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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權屬 

北屯區敦和段 361 地號依市地重劃分配結果於 109 年 10 月登記予 4 位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持有，嗣後於 109 年 12 月經買賣移轉予 2 位私有土地所有權

人共同持有，並於 111 年 3 月分割增加 361-1 地號土地，惟敦和段 361-1 地號土

地約有 3.5 公尺之面寬係屬細公兼兒 8 用地範圍內，無法建築使用。變更範圍土

地清冊詳表 3。 

表 3 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行政區 地段 地號 面積(m2) 所有權人 備註 

北屯 敦和 361-1 309.60 鄭豪、鄭德 
部分位於細公兼兒 8 用地、

部分位於第 1-1 種住宅區；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11 
 

陸、變更理由及內容 

本次細部計畫變更計畫計 1 案，有關本案變更計畫內容詳參表 4 及圖 5，變

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詳表 5，變更後之土地使用計畫詳圖 6。 

表 4 變更計畫內容明細表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

註 原計畫 新計畫 

北屯區

敦和段

361-1

地號 

公園兼兒童

遊樂場用地

(細公兼兒 8) 

0.01 公頃 

第一之一種

住宅區 

0.01 公頃 

1.本案係屬臺中市「第十四期美和庄

市地重劃區」範圍，業於 109 年 1

月 17 日公告市地重劃土地分配結

果，經套繪現行都市計畫圖，北屯

區敦和段 361-1 地號部分範圍位於

「細公兼兒 8」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惟已分配並於 109 年 12 月

移轉至其他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2.經查本案範圍於 108 年配合仁德土

地公廟及老樹保留辦理都市計畫個

案變更，為市政推展趕辦未俟都市

計畫樁位測釘及公告完成即先行辦

理市地重劃計算負擔及土地分配作

業，因而造成土地分配結果不符都

市計畫之情事。 

3.為維護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且本

案變更係因上開緣由所致，非得歸

責於土地所有權人及避免渠等因信

賴本府之行政作為衍生爭議，故依

私有土地部分併鄰近分區變更為第

一之一種住宅區並免予回饋。 

 

註：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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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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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表 

項目 

現行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面積增減 

(公頃) 

變更後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土地

使用

分區 

住宅區 

第 1 種住宅區 19.73  4.89    19.73  4.89  

第 1-1 種住宅區 175.96  43.61  +0.01 175.97 43.61 

第 1-D 種住宅區 0.04 0.01  0.04 0.01 

小計 195.73  48.51  +0.01 195.74  48.51  

商業區 第 5 種商業區 21.47  5.32   21.47  5.32  

文教區 0.02 0.02   0.02 0.02  

合計 217.22  53.83  +0.01 217.23 53.83 

公共

設施

用地 

機關用地 2.75  0.68   2.75  0.68  

文中用地 8.25  2.04   8.25  2.04  

文小用地 7.29  1.81   7.29  1.81  

文中小用地 10.63  2.63   10.63  2.63  

公園用地 8.71  2.16    8.71  2.16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96  0.49  -0.01  1.95 0.49 

公園兼滯洪池用地 5.25  1.30   5.25  1.30  

兒童遊樂場用地 0.29  0.07   0.29  0.07  

綠地用地 0.55  0.14   0.55  0.14  

廣場用地 0.43  0.11   0.43  0.11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46  0.61    2.46  0.61  

停車場用地 1.62  0.40    1.62  0.40  

園道用地 9.19  2.28   9.19  2.28  

排水道用地 1.40  0.35   1.40  0.35  

道路用地 125.43  31.08   125.43  31.08  

道路用地兼作排水道使用 0.09  0.02   0.09  0.02  

合計 186.30  46.17  -0.01 186.29 46.17 

總計 403.52 100.00 0.00 403.52 100.00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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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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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中市政府 111 年 8 月 31 日府授地劃一字第

111020827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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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土地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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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單 位 主 管  
 
 

擬定機關：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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